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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1.0.1 为规范居民和商业用户管道燃气管理，提高居民和商业用户用气安全性，做到建设规

范、设施可靠、经济合理，制定本导则。

1.0.2 本导则适用于浙江省居民用户立管以后的户内管道燃气系统（含户内立管）和商业用

户引入管总阀门以后的室内管道燃气系统的建设、使用、运行与维护。

1.0.3 居民和商业用户管道燃气的管理，除应符合本导则外，尚应符合国家和浙江省现行有

关标准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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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 语

2.0.1 居民用户 residential consumer

以燃气为燃料使用燃气燃烧器具的家庭用户，本导则特指管道燃气家庭用户。

2.0.2 商业用户 commerciall consumer

以燃气为燃料进行炊事或制备热水的公共建筑或其他非家庭用户，本导则不包含商业用

户的锅炉房及燃气直燃型吸收式冷(温)水机组。

2.0.3 燃气燃烧器具 gas burning appliances

以燃气作燃料的燃烧用具的总称，简称燃具。包括燃气热水器、燃气热水炉、燃气灶具、

燃气烘烤器具、燃气取暖器等。

2.0.4 商业综合体 commercial complex

集购物、住宿、餐饮、娱乐、展览、交通枢纽等两种或两种以上功能于一体的单体建筑

和通过地下连片车库、地下连片商业空间、下沉式广场、连廊等方式连接的多栋商业建筑组

合体，简称综合体。其中建筑面积不小于5万㎡且小于10万㎡的，属于大型综合体；建筑面

积大于10万㎡的，属于超大型综合体。

2.0.5 燃气输送用不锈钢波纹软管 stainless steel pliable corrugated tubing used in gas piping

systems

用于燃气输送，施工前不能确定波纹管长度，而需现场确定长度，外覆被覆层，且符合

现行国家标准《燃气输送用不锈钢波纹软管及管件》GB/T 26002规定的不锈钢波纹软管，简

称输送软管。

2.0.6 引入管 service pipe

室外配气支管与用户室内燃气进口总阀门（当无阀门时，指距室内地面1m高处）之间

的管道。含沿外墙敷设的燃气管道。

配气支管指最靠近燃气用户的室外燃气配气管道。

2.0.7 燃气用具连接用软管 flexible hose for gas appliance connection

用于用户表后阀至燃气燃烧器具及燃烧设备前连接，两端设有连接接头，有固定长度带

有外覆被覆层，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燃气用具连接用不锈钢波纹软管》GB/T 41317规定的

不锈钢波纹软管。

2.0.8 暗封 dark se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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敷设在管道井、吊顶、管沟、橱柜及装饰层等内的行为。

2.0.9 暗埋 buried in darkness

直接埋设在室内墙体或地面内的行为。

2.0.10 地下室 basement

房间地面低于室外设计平面的平均高度大于该房间平均净高 1/2者。

2.0.11 半地下室 semi-basement

房间地面低于室外设计平面的平均高度大于该房间平均净高 1/3，且不大于 1/2者。

2.0.12 地上密闭房间 overground enclosed room

包括地上无窗或窗仅用作采光的密闭房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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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本规定

3.0.1 居民和商业用户管道燃气管理和使用的相关主体在建设、供气、管理、使用等环节应

符合下列规定：

1 燃气经营企业与开发商或商业用户签订的燃气配套合同中应明确管道燃气建设要求，

并包含房屋交付时由开发商向居民或商业用户提交的装修告知书。装修告知书内容应符合本

导则附录 A的规定；

2 居民用户装修时应及时告知物业，物业应告知安全用气相关内容；

3 燃气经营企业应与居民和商业用户签订用气协议并向其提交安全用气告知书，供气协

议应包含涉及停气的隐患事项，安全用气告知书内容应符合本导则附录 A的规定；

4 燃气经营企业应在点火前进行首次安检，安检合格后方可点火，出现附录 B或附录 C

情形之一的应整改合格后点火；燃气经营企业应对居民和商业用户进行入户安全检查、安全

用气宣传及指导；

5 居民和商业用户不得擅自改动燃气管道、改装燃气设施和燃气燃烧器具。

3.0.2 燃气经营企业应将居民和商业用户的基本信息、安检信息、报警信息、设施抢维修、

隐患整改等记录通过信息化系统的交互，纳入用户管理系统，并依法保护用户信息。

3.0.3 居民和商业用户管道燃气设施的设置除应符合本导则之外，尚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

《城镇燃气室内工程施工与质量验收规范》CJJ 94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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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用气场所

4.0.1 居民用户厨房的设置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住宅设计规范》GB 50096及《城镇燃气

设计规范》GB 50028等相关规范的规定，并符合下列规定：

1 以下类型厨房不得使用燃气：

1） 住宅建筑套内使用面积及厨房面积不符合现行国家规范的规定；

2） 厨房为无直接对户外的门或窗的暗厨房，或窗户仅供采光的厨房；

3） 厨房设置在地下室。

2 厨房应设置在便于燃气管道接入的位置；

3 厨房设置在半地下室时，不得使用液化石油气；当使用天然气时，必须对采光、通风、

日照、防潮、排水及安全防护采取措施，并不得降低各项指标要求；

4 厨房应有自然通风，厨房的直接自然通风开口面积不应小于该房间地板面积的 1/10，

并不得小于 0.60m2；当厨房外设置阳台时，阳台的自然通风开口面积不应小于厨房和阳台

地板面积总和的 1/10，并不得小于 0.60m2；

5 安装燃具的厨房与卧室、起居室之间应有实体墙隔断，并应设门与其隔开；与卧室相

连的阳台不得设置燃气设施；

6 用气设备的排烟口距离新风进风口应大于 1.5m；当垂直上下分布时，排烟口应设置

在新风进风口的上方，且距离应大于 1m。

4.0.2 商业用户厨房的设置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城镇燃气设计规范》GB 50028及现行行

业标准《饮食建筑设计标准》JGJ 64等相关规范的规定，并符合下列规定：

1 厨房用气区域的室内净高不宜低于 2.5m；

2 厨房用气区域自然通风时，通风开口面积不应小于地面面积的 1/10；

3 厨房有明火的加工区应采用耐火极限不低于 2.00h的防火隔墙与其他部位分隔，隔墙

上的门、窗应采用乙级防火门、窗；

4 厨房有明火的加工区（间）上层有餐厅或其他用房时，其外墙开口上方应设置宽度不

小于 1.0m、长度不小于开口宽度的防火挑檐；或在建筑外墙上下层开口之间设置高度不小

于 1.2m的实体墙；

5 建筑内的敞开式食品加工区及用餐区严禁使用燃气；

6 商业综合体内餐饮用气场所应靠外墙设置，厨房应与其它部位进行防火分隔；

7 商业综合体内餐饮场所使用燃气时，应采用管道供气，其排油烟罩及烹饪部位应设置



6

能联动自动切断燃气输送的自动灭火装置；

8 商业综合体严禁使用液化石油气；

9 位于大型综合体内的餐饮场所，当设置在地下（靠下沉式地下广场外墙设置除外）且

建筑面积大于 150㎡或座位数大于 75座时严禁使用燃气；

10 位于超大型综合体内使用燃气的餐饮场所，不得设置在地下（靠下沉式地下广场外

墙设置除外）。

4.0.3 建筑内使用燃气的部位应便于通风和防爆泄压。

4.0.4 建筑改造时，居民和商业用户厨房的设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装饰装修设计不得改变原住宅建筑中厨房的位置；确需改变时，应由原设计单位或有

同等级及以上设计资质的建筑设计单位提供设计变更文件；

2 自建房或改造类建筑厨房面积、层高、通风等要求需符合本导则 4.0.1的规定。

4.0.5 居民用户建筑外墙宜预留燃气立管检修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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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设施设置

5.1 管道系统

5.1.1 居民用户燃气立管的设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立管宜沿用气建筑的外墙外侧敷设，也可设置在使用燃气的房间或阳台内，不应敷设

在卧室、卫生间内；

2 立管宜明设，当暗封时，上下两端应各留不小于 10cm2的百叶通风口；

3 立管应避开下水管位置及烟道上排烟管的接口位置；

4 立管应与墙体保持安装和维护的必要间距，一般不宜小于 8cm的净距；

5 立管穿楼板应设置套管，套管下方应与楼板或吊顶齐平，上方应高出装饰后地面 5cm；

套管和管道处的孔隙应采用防火材料封堵；

6 套管内燃气管道应增加防腐措施；

7 立管与燃具水平净距不应小于 30cm；

8 不应将立管作为接地导体或电极。

5.1.2 商业用户敷设在地下室、半地下室、地上密闭房间以及通风不良场所的燃气管道应符

合下列要求：

1 管材、管件及阀门、阀件的公称压力应按提高一个压力等级进行设计；

2 管道宜采用钢号为 10、20的无缝钢管或具有同等及同等以上性能的其他金属管材；

3 除阀门、仪表等部位和采用加厚管的低压管道外，均应焊接和法兰连接；应尽量减少

焊缝数量，钢管道的固定焊口应进行 100％射线照相检验，活动焊口应进行 10％射线照相检

验，其质量不得低于现行国家标准《现场设备、工业管道焊接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GB 50236

中的Ⅲ级；其他金属管材的焊接质量应符合相关标准的规定；

4 地下室内燃气管道末端应设放散管，并应引出地上。放散管的出口位置应保证吹扫放

散时的安全和卫生要求。

5.1.3 燃气支管宜明敷。

5.1.4 暗埋的燃气支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宜采用燃气输送软管，其材质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燃气输送用不锈钢波纹软管

及管件》GB/T 26002的规定；

2 不得暗埋在地下层或地面混凝土层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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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暗埋部分应有涂层或覆塑等防腐蚀措施，进、出墙面的部位应有保护措施；

4 应采用厚度不小于 1.2mm 的金属硬质板和厚度不小于 10mm的覆盖层进行保护；

其上应有明显标志，标明管道位置；

5 暗埋管道应在气密性试验合格后覆盖。

5.1.5 暗封的燃气支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暗封管道不应有机械接头；

2 暗封管道应设在不受外力冲击和暖气烘烤的部位；

3 暗封部位应可拆卸、检修方便，并应通风良好。

5.1.6 燃气管道设置在吊顶内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吊顶内的燃气管道不应有机械接头；

2 设置燃气管道的厨房或阳台的吊顶不得与起居厅、卧室、用餐区域等其它房间的吊顶

相通；

3 吊顶内不应有电气设施，当吊顶内设有可能产生明火的电气设备或空调回风管时，燃

气干管宜设在与吊顶底平的独立密封∩型管槽内，管槽底宜采用可卸式活动百叶或带孔板。

4 燃气支管不宜穿过起居室（厅）。当确有需要穿越起居室（厅）、走道时，燃气管道

不应有接头，并应外加套管保护；

5 燃气支管穿过卫生间、阁楼或壁柜时，应焊接连接（输送软管不得有接头），并外加

套管保护。

5.1.7 水平管道转弯处应在以下范围内设置固定托架或管卡座：

1 钢质管道不应大于 1.0m；

2 不锈钢波纹软管、铜管道、薄壁不锈钢管道每侧不应大于 0.5m；

3 铝塑复合管每侧不应大于 0.3m。

5.1.8 居民用户燃气燃烧器具与燃气管道应采用燃气用具连接用软管连接，并应符合下列规

定：

1 移动式灶具（台式灶）应采用超柔型燃气用具连接用软管；

2 新装燃气用具连接用软管的两端应采用螺纹连接；对已在使用灶具，当灶具端采用非

螺纹连接时，宜加装具有过流保护的装置；

3 燃气用具连接用软管不应穿越墙体、门窗、顶棚和地面，长度不应大于 2m且不应有

接头；

4 燃气用具连接用软管应低于灶具面板 30mm 以上；

5 燃气用具连接用软管与管道、燃具的连接处应采用有效的固定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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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燃气用具连接用软管标记应至少包括生产厂家和名称和商标、生产日期、使用年限及

测试机构的名称等内容。

5.1.9 商业用户燃气燃烧器具与燃气管道宜采用钢制管道连接，当采用软管连接时应符合本

导则 5.1.7的规定。

5.1.10 居民用户阀门的选用及安装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燃气燃烧器具前应设置带螺纹接口的阀门；

2 输送软管和燃气燃烧器具软管连接处应配置带底座的阀门；

3 阀门应设置在容易操作的部位，当设置在隐蔽位置时，应预留方便操作的检查口等；

4 安装前应对阀门逐个进行外观检查，并宜对支管阀门进行严密性试验；

5 阀门与管道以法兰或螺纹方式连接时，应在关闭状态下安装。

5.1.11 商业用户室内燃气管道阀门设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燃气表前应设置阀门；

2 用气场所燃气进口、燃具前、放散管起点的管道上应单独设置阀门，并应有明显的启

闭标记；

3 当使用鼓风机进行预混燃烧时，应采取在用气设备前的燃气管道上加装止回阀等防止

混合气体或火焰进入燃气管道的、措施。

5.2 燃气燃烧器具

5.2.1 居民用户的燃气燃烧器具应设置熄火保护装置。燃气燃烧器具铭牌上标示的燃气类别

应与供应的燃气类别一致。使用场所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设置在通风良好、具有给排气条件、便于维护操作的厨房、阳台、专用房间等符合

燃气安全使用条件的场所；

2 不得设置在卧室和客房等人员居住和休息的房间及建筑的避难场所内；

3 同一场所使用的燃具增加数量或由另一种燃料改用燃气时，应满足燃气燃烧器具安装

场所的用气环境条件。

5.2.2 家用燃气灶的设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燃气灶与墙面的净距不应小于 10cm，与侧面墙净距不应小于 15cm；当墙面为可燃或

难燃材料时，应加防火隔热板；燃气灶的灶面边缘距木质家具的净距不应小于 20cm，当净

距达不到时，应加防火隔热板；

2 放置燃气灶的灶台应采用不燃烧材料，当采用难燃材料时，应加防火隔热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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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燃气灶的排气应采用换气扇、吸油烟机等机械换气设施；

4 可选用带防干烧功能的燃气灶，并保证正常使用。

5.2.3 家用燃气热水器、采暖热水炉的设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燃气热水器应安装在通风良好的非居住房间、过道或阳台内；

2 设置在室内的采暖热水炉应采用密闭式；

3 装有半密闭式燃气热水器的房间，房间门或墙的下部应设有效截面积不小于 0.02m2

的格栅，或在门与地面之间留有不小于 30mm 的间隙。

5.2.4 商业燃具的设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商业用气设备宜采用低压燃气设备；

2 商业燃具或用气设备应设置在通风良好、符合安全使用条件且便于维护操作的场所；

3 商业燃具应设置熄火保护装置；

4 商业用气设备的安装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大锅灶和中餐炒灶应有排烟设施，大锅灶的炉膛或烟道处应设爆破门；

2） 大型用气设备的烟道和封闭式炉膛，均应设置泄爆装置，泄爆装置的泄压口应

设在安全处。

5 商业用户厨房中的燃具上方应设排气扇或排气罩。

5.2.5 燃气表的设置应符合现行国家及行业规范的规定，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燃气表应有效固定或加固定支架；

2 燃气表的安装位置应满足正常使用、抄表、检修和更换的要求；

3 燃气表所在橱柜或表箱应开设通气孔或百叶；燃气表设置在室外时，应根据环境条件

和仪表本身的要求采取防雨、防冻、防腐等措施；

4 居民用户新建和到期更换的室内燃气表应选用智能燃气表。

5.3 保护装置

5.3.1 居民用户新装燃气灶具前应安装具有超压、欠压或过流切断等安全保护功能的自动切

断装置。

5.3.2 燃气燃烧所产生的烟气应排出室外，居民用户排气设施的设计和安装应符合现行行业

标准《家用燃气燃烧器具安装及验收规程》CJJ 12及国家相关规范的规定；商业用户排烟设

施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城镇燃气设计规范》GB 50028的规定。

5.3.3 智能燃气表应具备远程切断锁定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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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4 建筑高度大于 100m时，用气场所应设置燃气泄漏报警装置，并应在燃气引入管处设

置紧急自动切断装置。其它居民用户宜安装泄漏报警装置。

5.3.5 商业用户应设置燃气泄漏报警控制系统，并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可燃气体探测器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可燃气体探测器 第 1部分：工业及商业用途

点型可燃气体探测器》GB 15322.1的规定；

2 可燃气体报警控制器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可燃气体报警控制器》GB 16808的规定；

3 泄漏报警信号应与紧急自动切断阀连锁；

4 报警系统宜由管理室集中监视和控制，未集中监视和控制的宜接入燃气企业数字化平

台；

5 报警控制系统的设置、安装、校验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城镇燃气报警控制系统技术

规程》CJJ/T 146的规定。

5.3.6 商业用户应设置燃气紧急自动切断阀，并符合下列要求：

1 紧急自动切断阀应设在用气场所的燃气入口管、干管或总管上；

2 紧急自动切断阀宜设在室外；

3 紧急自动切断阀前应设手动切断阀；

4 紧急自动切断阀宜采用自动关闭、现场人工开启型，当浓度达到设定值时，报警后关

闭；

5 紧急自动切断阀停电时应处于关闭状态。

5.3.7 商业用气设备设置在地下室、半地下室（液化石油气除外）或地上密闭房间内时，除

应符合本导则 5.3.5、5.3.6条要求外，尚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宜设烟气一氧化碳浓度检测报警器；

2 应设置独立的机械送排风系统；正常工作时，换气次数不应小于 6次/h；事故通风时，

换气次数不应小于 12次/h；不工作时换气次数不应小于 3 次/h；当燃烧所需的空气由室内

吸取时，应满足燃烧所需的空气量；应满足排除房间热力设备散失的多余热量所需的空气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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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安全用气

6.0.1 燃气经营企业应定期对居民和商业用户进行相关法律法规、设施设备选择和用气常识

等安全用气宣传，可发放宣传手册。

6.0.2 燃气经营企业应指导居民和商业用户安全用气、节约用气。

6.0.3 居民和商业用户严禁使用不合格或已超过报废年限的燃气燃烧器具、连接管等。

6.0.4 居民和商业用户严禁在同一场所同时使用管道燃气和其它气源、燃料。

6.0.5 燃气使用完毕，应关闭燃气灶开关和灶前阀，商业用户应同时关闭表前阀。长期不用

时，应将表前阀关闭或主动报燃气公司暂停供气。

6.0.6 停气或灶具熄灭时，应关闭灶具开关，防止漏气。

6.0.7 如发现漏气，应先关闭表前阀、开窗通风，严禁启停带电设备，并至安全位置告知燃

气经营企业。

6.0.8 严禁使用明火检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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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运行与维护

7.0.1 燃气经营企业应对燃气用户设施定期进行检查。检查频次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燃气

服务导则》GB/T 28885、现行行业标准《城镇燃气设施运行、维护和抢修安全技术规程》

CJJ 51、现行地方标准《燃气用户设施安全检查标准》DB33/T 1251的规定。

7.0.2 燃气经营企业应配备专职或兼职安全检查人员，应设置并公布 24h抢修电话，抢修人

员应 24h响应。

7.0.3 入户检查前，应提前告知用户，并按约定的时间实施。检查服务的人员应主动表明身

份并说明来由。入户检查时应检查燃气管道、燃气表具、连接软管、燃气燃烧器具、报警装

置维护记录及用气环境。对存在的安全隐患项目逐一进行检查、记录并告知用户。

7.0.4 查漏应使用专业仪表，并对户内立管三通、穿越楼板、台板上下处、表进出气接头、

表具、表后管、阀门、连接软管、燃气燃烧器具等有关管道、接口，查找泄漏点。

7.0.5 检查时发现泄漏迹象，应关闭表前阀，打开窗户保持通风，告知用户检查发现的泄漏

情况，张贴泄漏标志、严禁使用标签，并至户外通风处及时报修。

7.0.6 检查中发现存在安全隐患，应立即采取相应措施并对存在隐患处或要求严禁使用部位，

分别悬挂、张贴相应标签。

7.0.7 居民用户室外隐患（外墙面为界）和室内燃气表（含表）前隐患由燃气经营企业整改，

居民用户应配合整改；居民用户除室内燃气表（含表）前隐患外，其他室内隐患（含设备阳

台）应由居民用户整改，燃气经营企业应协助整改。商业用户产权范围内的隐患由用户整改，

用户产权范围以外的隐患由燃气经营企业整改。

7.0.8 检查完毕后安检合格的，应张贴安检合格标志。

7.0.9 燃气经营企业停气应及时告知用户。区域停气后不应在 22时至次日 6时恢复供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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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告知书

A.0.1 装修告知书应包括下列内容：

1 应选用符合国家标准、与使用气源相匹配的燃气设备，并附有产品合格证和安全使用

说明书；

2 燃气具的连接管应采用燃气用具连接用不锈钢波纹软管或燃气用具连接用金属包覆

软管，优先采用燃气用具连接用不锈钢波纹软管；

3 居民用户严禁在不符合条件的卫生间、卧室、非复式的阁楼、密闭房间、车库、半地

下室、地下室和地上通风不良等场所安装或使用燃气；

4 商业用户严禁在用餐场所使用燃气灶具；

5 严禁私自拆装或擅自改动燃气设备设施，不得将燃气设备设施违规暗埋、暗封或铺设

在地下管沟内；

6 不得有法律、法规禁止的其他行为。

A.0.2 安全用气告知书应包括下列内容：

1 使用燃气时应保证房间内通风良好，严禁在同一场所同时使用管道燃气和其它气源、

燃料；

2 燃气设施上不得悬挂杂物、缠绕电线，周边严禁堆放易燃易爆及其他危险物品；

3 发现燃气泄漏，严禁明火检漏、开关任何电器设备或在室内拨打电话等行为，应及时

打开门窗通风散发泄漏燃气，并到室外安全处拨打燃气维修电话；

4 使用完毕后及时关好燃气阀门，长时间不使用燃气应将表前阀关闭或主动报燃气公司

暂停供气；

5 不得有法律、法规禁止的其他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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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居民用户管道燃气隐患

B.0.1 居民用户管道燃气隐患分级应符合表 B.0.1的规定。

表 B.0.1 居民用户隐患分级

检查对

象
隐患名称 分级 隐患描述

燃气设

备

使用的燃气设备不合规 Ⅰ
使用属国家明令淘汰的燃气设施，使用无熄火保护装置灶具、直

排式热水器等。

热水器/采暖炉安装不

规范
Ⅰ

热水器/采暖炉安装不规范，未加装烟道或烟道安装不规范；

排烟设施使用公共烟道；非平衡式燃气热水器装在浴室内。

燃气设施漏电 Ⅱ 热水器或采暖炉漏电（燃气燃烧器具带电）。

燃气设

施

软管安装不规范 Ⅰ 软管两端未安装管卡（喉箍）；中间有接口。

软管严重损坏 Ⅰ 软管破损、严重老化、龟裂。

末端管道未封堵 Ⅰ 户内燃气管道末端未有效封堵（以阀代盲）。

燃气设施严重腐蚀 Ⅰ 户内燃气设施严重腐蚀。

软管不合理敷设 Ⅱ 软管穿墙、顶棚、地面、门和窗。

燃气设施超期使用 Ⅱ 超过使用年限的燃气设施、软管。

户内管道损坏 Ⅱ 户内管道松动，管道脱漆，阀门损坏。

软管不合理使用 Ⅱ
软管超长、存在弯折、拉伸、老化等现象，软管受到燃气燃

烧器具的热辐射。

燃气管道外加荷载 Ⅲ 户内燃气管道作为负重支架、搭挂杂物或接地引线。

燃气管道安装不合规 Ⅲ 户内燃气管道、燃气表暗封、包裹且没有通风口。

软管不符标准 Ⅲ 使用非燃气专用的软管。

燃气管道表具与厨电设

施间距不足
Ⅲ

户内燃气管道、燃气表与燃气燃烧器具、电器设施安全间距

不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城镇燃气设计规范》GB50028的规定。

用气环

境

使用两种及以上气源 Ⅰ
同一用气场所，使用两种或两种以上气源（含煤炉、炭炉、

沼气炉等其它产生明火的设备）。

燃气设施房间兼做卧室 Ⅰ 安装燃气管道和设施的房间放床铺作为卧室使用。

私自改变户内燃气管道 Ⅱ 私拆、改装户内燃气管道，改变用途。

私自改变燃气设施所处

环境
Ⅱ 用户改变燃气设施设备所处环境，用气房间不符合用气要求。

室内通风不良 Ⅱ 室内通风不畅（包括暗厨房）。

用气设施处堆放杂物 Ⅲ 用户燃气设施处堆放杂物（易燃物）等。

燃气泄

漏
燃气设施漏气 Ⅰ 室内的燃气设施、设备发生漏气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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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C 商业用户管道燃气隐患

C.0.1 商业用户管道燃气隐患分级应符合表 C.0.1的规定。

表 C.0.1 商业用户隐患分级

检查对

象
隐患名称

分

级
隐患描述

安全

管理

无安全管理制度 Ⅱ 无安全管理制度或操作规程，未在明显位置张贴。

未落实专人管理 Ⅱ 无专人负责管理。

无应急处置方案或未实施 Ⅱ 无应急处置方案，或未执行每半年进行 1次应急处置演练。

未签订供用气合同* Ⅰ 未与燃气经营企业签订供用气合同。

未进行安全用气自检 Ⅱ 无自检单，或自检频次少于每月 1次。

燃气入户安检不达标* Ⅱ 燃气经营企业入户安全检查少于每年 1次。

未开展安全用气宣传 Ⅲ 燃气经营企业入户安检过程中未进行安全宣传。

安全

装置

未按规范要求安装报警

器、安全阀、压力表或安

装不合规

Ⅰ
未按规范要求安装燃气泄漏报警器、安全阀、压力表，或安

装间距、安装高度不符合要求。

报警器、安全阀、压力表

未按规定检验
Ⅱ 报警器、安全阀、压力表超过 1年未进行检定（校验）。

户内

管道设

施

擅自改动燃气管道 Ⅰ 用户擅自改动燃气管道及附件。

燃气设施有漏气现象 Ⅰ
燃气管道、阀门、表具、软管等有漏气现象，燃气管道末端

未采用盲板或封头严密封堵，管道连接不紧密。

软管中间有接口 Ⅰ 软管中间有接口，或有三通分流。

钢管明显锈蚀 Ⅱ 钢管外表有明显锈蚀现象。

管道未按规范暗设 Ⅱ 燃气管道暗设时，不符合规范的相应条件。

燃气总阀不能正常使用 Ⅱ 燃气总阀操作不方便，阀门不能正常关闭。

未按规范设置紧急切断阀 Ⅰ 未设置与燃气浓度检测报警器连锁的紧急切断阀。

紧急切断阀未正常维护 Ⅱ 紧急切断阀动作不正常，未标识安装时间或超过使用年限。

连接软管超长 Ⅱ 软管长度超过 2.0m（工业移动式燃具除外）。

软管敷设位置不合规 Ⅱ 软管穿越墙、楼板、顶棚、门窗、埋地等现象。

管道未牢靠固定 Ⅲ
燃气管道用支架、管卡或吊卡固定不牢靠，有松动、摇晃等

现象。

管道承受其他荷载 Ⅲ 管道用于承重、作为支撑以及悬挂重物等其他用途。

燃气表及管道周围有杂物 Ⅱ 燃气表及管道周围堆放或搭挂杂物。

燃气设施接触电线 Ⅰ
燃气设施接触电线或燃气设施离电气设施、设备安全间距不

足。

采用橡胶软管连接 Ⅱ 未采用燃气专用不锈钢软管，连接不紧固。

软管非正常状态下使用 Ⅱ 软管在弯折、拉伸、扭转、受压等状态下使用。

燃烧

器具

燃具使用非标定燃气类别 Ⅰ 燃烧器具铭牌上标定的燃气类别与供应燃气不一致。

燃具未采用可靠的连接方

式
Ⅰ 未使用螺纹接口的金属软管和专用阀门连接。

燃具燃烧异常 Ⅱ 燃烧有黑烟、红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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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道安装不合规 Ⅰ 烟道安装不紧密、不畅通、不规范，未通至室外。

燃具有泄漏现象 Ⅰ 燃具在关闭状态下有泄漏现象。

燃具无熄火保护装置 Ⅰ 燃具无熄火保护装置，或工作不正常。

燃具超过设计使用年限 Ⅱ 燃具超过设计使用年限或未标识安装时间。

用气

环境

用气场所兼有其他功能 Ⅰ 用气场所兼做居住、洗浴等其他功能使用。

同一房间内使用其他燃料 Ⅰ 在同一房间内使用油、酒精、煤、醇基燃料等其他燃料。

用气场所未独立防火分隔 Ⅱ 用气房间或部位与其他部位之间未采取防火分隔。

用气场所灭火器配备不合

规
Ⅱ 用气场所配备的灭火器少于 2只 8kg灭火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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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导则用词说明

1 为便于在执行本导则条文时区别对待，对要求严格程度不同的用词说明如下：

1）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

正面词采用“必须”，反面词采用“严禁”；

2）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应”，反面词采用“不应”或“不得”；

3）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宜”，反面词采用“不宜”；

4）表示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这样做的，采用“可”。

2 条文中指明应按其他有关标准执行的写法为：“应符合……的规定”或“应按……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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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标准名录

《可燃气体探测器 第 1部分：工业及商业用途点型可燃气体探测器》GB 15322.1

《可燃气体报警控制器》GB 16808

《燃气输送用不锈钢波纹软管及管件》GB/T 26002

《燃气服务导则》GB/T 28885

《燃气用具连接用不锈钢波纹软管》GB/T 41317

《城镇燃气设计规范》GB 50028

《住宅设计规范》GB 50096

《现场设备、工业管道焊接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GB 50236

《燃气用具连接用金属包覆软管》CJ/T 490

《家用燃气燃烧器具安装及验收规程》CJJ 12

《城镇燃气设施运行、维护和抢修安全技术规程》CJJ 51

《城镇燃气室内工程施工与质量验收规范》CJJ 94

《城镇燃气报警控制系统技术规程》CJJ/T 146

《饮食建筑设计标准》JGJ 64

《燃气用户设施安全检查标准》DB33/T 1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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